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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我們+起來】夢想空間改造甄選活動簡章 

一、 招募主旨 

【我們+起來】為本計畫品牌概念，有夥伴相「加乘」的意思，也有「+upgrade」

升級、提 升、進階的意涵。不論從實體場域的改造、修繕閒置空間、規劃部落

產業，均以自身文化為基礎，進行發展與長成；以文化「＋」教育、文化「＋」

設計、文化「＋」體驗、文化「＋」⋯⋯的方式，招募懷抱夢想的臺東夥伴，以融

合傳統與創新行動的方式重新詮釋屬於臺東的部落文化與產業發展， 希冀挖掘

出具發展潛力的部落夥伴。 

二、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臺東縣政府 

2. 主辦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3. 執行單位：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限公司 

三、 計畫目標 

本活動希望透過『現有空間活化美化』+『部落文化創新延伸』＋『開發部

落潛能』來創造一個新的經營或文化傳承功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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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空間活化美化 

再修繕 
部落文化創新延伸 挖掘發展部落潛能 

符合一般合法建物使用

規範、擁有至少 3 年以上

使用權利，以確保未來短

時間之內空間後續發展

確實可行。 

符合部落共識與發展，以

文化元素為基礎，凸顯或

展現自身族群文化之價

值。例如可傳承文化技

術、分享歷史故事、文化

教學課程、文化體驗服務

等，有具體的夢想訴求或

發展方向。 

符合部落共識與發展方

向，以經營本體(空間改

造點)為主，串連部落社

區村莊內各團體，共同合

辦。 

以鮮明主題並能建構部

落特色及文化品牌之「藝

文策展」或「文化活動」，

兩者擇一。 

 

 

夢想空間招募甄選會最終選出 4 案夢想空間/藝術策展或文化活動經費補助；

空間改造提供經費新臺幣 10 萬元為上限之改造計畫經費，並提供本計畫經營輔

導、美學設計顧問，參與計畫執行完成甄選提案之夢想實踐；另可在空間改造點

完成修繕的基本必要條件上，加碼提案申請可建構部落文化、工藝、樂舞品牌並

後續能夠長期經營發展之策展活動，提供經費新臺幣 10 萬元上限之策展經費，

或具有部落公共性、串聯性之文化活動，提供經費新臺幣 5 萬元為上限之辦理經

費，加碼提案為兩者擇一進行提案。 

2022 年除可提案參加夢想空間改造甄選，另增加任務型策展團隊選項，由

主辦單位選擇策展空間，並提供 20 萬策展基金，辦理 2022 年「我們+起來」

年度主題展之策畫活動。 

 

四、 甄選期程 

時程 事項 內容 說明 

縣府核定日起

至 5/25 

第 一 階 段

報名 

填寫夢想空間改造

活動第一階段報名

表 

填寫基本資料與夢想空間改造

簡述。 

5/10( 二 ) 下午

15:00 

線 上 計 畫

執 行 說 明

會 

辦理計畫執行說明

會 1 場次。 

內容包含計畫執行說明、提案小

技巧、學長姊執行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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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28( 四 -

六) 

人 才 培 育

課程 
故事策展工作坊 

如欲參加空間改造甄選活動，須

全程參加故事策展工作坊，才具

備提案甄選資格，須配合現地訪

視行程。 

5/30-31 

(一、二) 
現地訪視 

依照參與故事策展

工作坊之報名學員

提案意願，就欲提案

改造空間進行現地

訪視，了解空間現況

及需求，並邀請專家

/業師給予提案方向

建議。 

提案單位須派員現場說明，須備

妥空間所有權狀、使用同意書或

租賃契約等合法空間/土地使用

相關證明文件。 

*現地訪視行程視委員時間而定 

6/10(五) 

23:59 

第 二 階 段

報名 

報名參加夢想分享

甄選會，完成附加提

案選項填寫。 

經故事策展工作坊、現地訪視

後，確認報名夢想空間改造提案

甄選會，完成附加提案(文化活動

/藝文策展)選項填寫。 

6/14(二)17:00 
提 交 甄 選

簡報 

申請人繳交評選簡

報 

報名夢想空間改甄選會之團隊，

於甄選會前06/09下午17:00前

繳交提案簡報；未於截止日前提

交者，將不排入甄選順序，視為

放棄提案權利。 

6/21(二)9:00 
簡 報 與 評

選 

夢想空間改造甄選

會 

由至少 4 位評選委員，依修繕可

行性（包含施作方式、預算編列、

團隊執行力）、部落公共性（回饋

機制或公益作為）、概念發想與

文化性（文化元素基礎）、未來經

營方式（營運及經營方式）、附加

提案創意性等面向，進行評選，

將選出 4 個夢想實踐空間。 

評選會後 

6/24(五) 

繳 交 細 部

執 行 計 畫

書 

繳交空間改造細部

執行計畫書予縣府

核定後執行。 

依照實際修繕內容，撰寫細部執

行計畫書，內含詳細施作方式、

工程示意圖、工作期程、經費概

算、建物合法相關文件、使用同

意書等項目，縣府核定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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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甄選方式 

1. 報名資格 

(1). 認同本計畫精神與活動主旨之個人、工作室、協會團體。 

(2). 空間位於臺東縣境內原住民族部落範圍，且負責人為原住民族身分及主

要團隊成員至少有一半以上為原住民族身分者。 

(3). 開放 107-110 年已執行「再造山海部落新美學」計畫之團隊申請，以

原提案空間後續修繕維護或經營營運方式修整為內容，並搭配本年度附

加藝文策展/文化活動進行提案。 

2. 改造空間標的物規範 

(1). 位於臺東原鄉部落區域(不限公/私有)，然以公有產權之空間為佳。 

(2). 須符合建築法規，並擁有至少 3 年以上使用權利。 

(3). 須於第二階段報名時提供修繕空間之產權證明，例如所有權狀、土地使

用同意書或租賃契約等相關證明文件。 

3. 甄選條件 

(1). 經報名後，需參與本計畫辦理之故事策展工作坊，方得甄選資格。 

(2). 本徵選活動著重修繕空間合法性、產權清楚、部落公共性功能、修繕後

空間經營方式。 

(3). 修繕與經營方向必須考量部落景觀及文史脈絡，並符合本計畫推動部落

文化傳承或文化教育之宗旨，以文化特色或傳統工法營造空間。 

(4). 夢想招募評選會將選出 4 個夢想空間進行培育輔導及資源挹注 

4. 附加提案選項 

夢想空間改造之提案單位，可依照未來營運方式與自身需求，兩者擇一，延伸

提案「藝文策展」或「文化活動」之附加方案。 

附加提案之細部內容須配合當年度成果展之規劃，每場次成果活動提案單位須配

合成果展活動上架宣傳招生，每場次活動預計參與人次不得低於 20 人次。 

 

藝文策展類 

(1). 提出可建構部落文化、工藝、樂舞品牌並能後續能長期經營發展之策展

活動，一單位以申請一案次為限。 

(2). 展覽時間須超過 2 週以上，展覽地點須設置於當年度空間改造點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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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場域為原則。 

(3). 申請書內需敘明策展人、策展方式、策展主題、策展議題論述、展出時

間等說明。 

(4). 須辦理展覽開幕儀式，並邀請指導單位出席。 

(5). 應在展期間內辦理一場次民眾互動活動，空間改造暨藝文策展成果展時

間須規劃在計畫年度共同成果展(預計 10 月初)之間辦理完成。 

(6). 民眾互動活動可依照提案單位之規劃，設計收費體驗活動/課程/導覽等，

如反應良好，可加開辦理場次。 

(7). 須附上經費概算表，敘明新臺幣 10 萬元上限之經費使用說明。 

(8). 該項細部執行計畫於 111 年 7 月 30 日前須提交縣府核定，核定後執

行。 

文化活動類 

(1). 每單位以申請一案次限，每案次之文化活動須至少辦理 2 場次以上，活

動須詳列主題活動辦理之方式、地點、日期、及可參與之人數規劃，並

說明活動辦理後對自身部落發展文創產業或部落旅遊等，創造文化傳承

或創新價值之活動效益。 

(2). 活動類型可參考市集活動、音樂分享會、文化遊程體驗、工藝學習、歌

謠樂舞學習等或其他具有部落公共性、串聯性之文化創新延伸活動提案。 

(3). 文化活動可依照提案單位之規劃，設計收費體驗活動/課程等，如反應

良好，可加開辦理場次。 

(4). 文化活動提案須與部落產生連結，例如活動須經過具有共識凝聚的討論

決議辦理，或結合部落村莊社區內 2 個單位/傳統組織以上合作辦理活

動，參與者須包含部落族人、一般民眾、及其他部落青年等對象，共同

參與活動或參與執行籌辦等。 

(5). 空間改造暨文化活動成果展時間須規劃在計畫年度共同成果展(預計

10 月初)之間辦理完成。 

(6). 須附上經費概算表，並敘明經費使用說明，每場次活動上限新臺幣 5 萬

元整。每單位不得獲選補助超過 2 場次。 

(7). 該項細部執行計畫於 111 年 7 月 30 日前須提交縣府核定，核定後執

行。 

5. 施作與經費使用方式 

(1). 本活動非以補助經費方式進行，由計畫執行團隊進場協助夢想實踐者經

費規劃、設計、繪圖、購料、施作，夢想空間改造一案可協助之改造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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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工程預算範圍以 10 萬為上限。藝文策展類一場次以 10 萬元為上限，

文化活動類一場次以 5 萬元為上限。總金額可高達 20 萬元為上限。 

(2). 空間改造之經費編列，以「人事費」、「材料費」為主，不支應「器材」、

「設備」等需列財產管理之經費項目。 

(3). 文化活動/藝術策展之經費編列，以「策展/活動材料費」、「設備租借費」、

「文宣設計費」、「人事費」、「講師費」等為範疇，不支應「場地租金」

以及「器材」、「設備」等需列財產管理之經費項目。 

(4). 申請人得視空間改造以及策展活動/文化活動需求，提供自籌配合款。 

(5). 申請人與本案設計師顧問共同規劃設計空間，申請人可自行施工或聘請

工班；規劃設計須強調特色性、可行性、文化性等面向。 

(6). 一經入選，需依照評審委員意見修正改造修繕內容，繳交細部執行計畫

書與簽訂合作備忘錄，經臺東縣政府核定後執行，修繕經費款項視施作

進度分 3 期撥款。 

6. 施作期程規定 

(1). 夢想空間改造：須於 111 年 8 月 30 日前完成夢想空間硬體修繕計畫。 

(2). 藝文策展類/文化活動類：須規劃於 111 年 10 月 30 日前辦理完成，

並配合本計畫年度成果展系列活動辦理。 

7. 報名方式 

(1). 上網填寫報名表單，並詳述各項選填資料。 

(2). https://forms.gle/MfN4YaX8pyvqvbEP8 

(3). 報名聯絡窗口:雅比斯國際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高蘇貞瑋 

Email：yavaus@jacreative.com.tw 

連絡電話：0928349422 

8. 其他注意事項 

(1) 報名完成者，均須全程參加故事策展工作坊，並配合計畫執行團隊進行

現地訪視。 

(2) 經評選錄取之夢想團隊，需配合計畫執行團隊完成下列工作項目： 

A. 評選後提交依委員意見修正之修繕細部執行計畫書乙份，經臺東縣

政府核准後，與執行計畫團隊簽立合作備忘錄乙式兩份，執行計畫

團隊與提案單位各留存乙份(內含空間合法證明文件、使用同意書、

修繕細部執行計畫書等) 

B. 於 111/08/30 前完成空間修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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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 111/08/30 完成「臺東山海部落新美學」網站提案單位介紹 1 式

（形式由計畫執行團隊與提案單位討論決定之）。 

D. 於工程修繕期間，配合計畫執行團隊之要求，自行拍攝改造工程縮

時攝影與改造說明。 

E. 配合計畫執行團隊進行空間改造成果影像拍攝、每月訪視拜訪、計

畫相關資料蒐集、文字採訪、成果形象照拍攝等事項。 

F. 配合參與計畫執行團隊所規劃之推廣宣傳、媒體踩線、試遊、計畫

成果發表記者會、年度成果系列活動等行銷活動。 

G. 藝文策展/文化活動類，須於 111/10/30 前辦理，並配合本計畫年

度成果系列活動進行整合行銷活動。 

H. 配合參與年度成果檢討會議。 

(3) 本計畫紀錄之各項產出（含文字、照片、影像等)、文字紀錄、書籍及影

音資料等著作，應無償授權臺東縣政府，不限時間、地點及方式，運用

於各項政策推廣、書籍出版、媒體宣傳等活動。 

9. 權利義務事項說明 

(1) 計畫變更及終止作業 

A. 如於計畫執行期間，依實際執行狀況需修改修繕項目與經費運用變

更，應報請主辦單位核准。 

B. 本計畫執行不得更換提案單位以及修繕標的空間，如更換單位與標

的空間，則視為計畫終止。 

C. 計畫進行期間，如遇上述狀況、不可抗力因素或自願放棄者，可辦

理計畫終止，應提交計畫終止說明書、檢附前所簽立之合作備忘錄。 

D. 如有計畫終止之情況，該提案單位應繳回已核撥之所有款項。 

(2) 如有下列違法、違規之情事，本計畫團隊得視違規行為情節，終止獲選

資格、補助或資源挹注，並追回其已花費之修繕金額。 

A. 偽造文書或以不實資料申請本計畫。 

B. 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10. 其他規定未盡事宜，依實際情況由臺東縣政府說明及要求。 

六、 計畫執行說明會 

(1). 辦理時間：111/5/10(二) 下午 15:00 

(2). 辦理地點：TTICC 台東縣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聚落 B7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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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對象：臺東縣境內有意申請「再造山海部落新美計畫-夢想空間改

造」計畫之民眾。 

(4).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負責單位 

14:50-15:00 活動報到 

設備測設 

雅比斯 

15:00-15:10 業務單位致詞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15:10-15:30 計畫說明與提案技巧 雅比斯 

15:30-16:00 學長姐經驗分享 

(各 15 分鐘) 

1. Pikak 麵麴文化廚房-博

慧珍(110 年) 

2. 卡那歲工作坊 -邱智偉

(108 年) 

16:00-16:10 Q&A 時間 雅比斯 

七、 委員小組組成與評選項目配分比例： 

(1). 評選小組組成：由相關專家、業界專業人士、學者及臺東縣政府主辦單

位共同組成至少 4 人之評選小組。 

(2). 評選方式與評分方向 

以總分法：各評選委員針對各申請人提案，依評選項目進行評分。最後以加

總分數順序錄取 4 案。 

評選方向 評選內容 
分數

比例 

整體可行性 

➢ 施作方式 

➢ 團隊執行力 

➢ 預算編列及配合款編列 

30% 

100% 
部落公共性 

➢ 回饋機制 

➢ 公益作為 

➢ 附加提案內的部落共識/合作單位  

25% 

未來經營延續性 
➢ 營運或經營方式 

➢ 未來長期經營部落品牌可能性 
25% 

概念發想與文化性 
➢ 文化元素基礎 

➢ 報告台風與簡報順暢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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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提案創意性 ➢ 創新與創意方案 10% 

※若有總分同分者，依照單項項目順序 1)整體可行性、2)部落公共性、3)未

來經營方式、4)概念發想與文化性、5)附加提案創意性，配分高低決定序位。 

※如受新冠肺炎之影響，甄選會則改以線上審查之方式。 

※甄選會辦理之方式，交由臺東縣政府主辦單位決議後公告辦理。 

八、 報名表（暫） 

再造山海部落新美學計畫 

「我們+起來」夢想空間改造甄選活動報名表 

姓名 

 

(如為團隊報名，請填寫聯絡人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男    □女 

電話 

電    話： 

行動電話： 

E-mail： 

LINE ID： 

身分證號碼  

聯絡地址 □□□-□□ 

團隊/組織 

名稱 
 

夢想空間類型 

(可複選) 

青年孩童教育傳承空間 工藝文化教學空間 樂舞文化教學空間 

餐飲經營商業空間 部落遊程體驗接待空間 部落文創複合空間 

 我已詳閱簡章，並認同本計畫精神與概念。 

 本人同意配合簡章之規定，所提供資料均屬實，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具有取消資格等權利。 

 本人同意將申請夢想甄選報名資料、修繕過程照片、成果等，上傳至「臺東山海部落新美學」計畫

網站做為計畫成果使用。 

(請勾選本欄位同意事項) 

夢想提案簡述(利用已知的文化元素，如文史故事、生活智慧經驗、生態空間運用、自然素材、建築工法

等迷人的文化素材，善用於部落內部的硬體空間修繕方式，將空間+文化，釀出新滋味。) 

提案空間之簡介 

（200 字內） 
 

改造概念發想 

（200 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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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範圍與施作方式簡述 
（檢附硬體照片 5-10 張佐以文字敘述，約 200 字內） 

 

空間產權歸屬   公產權         私產權 

部落公共性之功能用途

（100 字內） 
 

未來經營方式 

（100 字內） 
 

營運面改善需求  

硬體環境/空間設計 

改善需求 
 

施作期程規劃 (請以表格或甘特圖方式說明 2022/6-2021/7 月之工程施作期程) 

改造經費規劃 
(一) 計畫補助經費規劃(依 10 萬元為上限之經費規劃) 

(二) 自籌投資項目及經費 

其他政府資源或募款來源 敘明補助單位/補助項目/補助金額/計畫期程 

 

藝術策展類申請計畫書 

展覽名稱  

策展人/團隊  

策展主題發想與議

題論述 
 

展覽作品說明  

展出方式 (請以素描、模型照片、圖案等示意圖方式說明清楚) 

展出時間 (請詳述展覽開幕、展期、閉幕等時間規劃，展期至少一個月以上) 

民眾互動計畫 (須至少提出一場活動，形式不拘，例如：工作坊、表演等) 

期程規劃 (請以表格或甘特圖方式說明 2022/8-2021/10 月之工作期程、展期、活動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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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概算 (請以表格說明策展所需之經費使用，惟本案不支應「器材」、「設備」類之購置) 

 

文化活動類申請計畫書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主要聯絡團隊 

團隊名稱  

聯絡人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Line id  

合作團隊名稱 

(需兩個單位以上) 

※項目欄不足時請自

行增列 

 

團隊 1 團隊 2 

團隊名稱  團隊名稱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姓名  

連絡電話  連絡電話  

Email  Email  

辦理日期  

辦理方式 (請詳細說明活動辦理方式) 

可參與之人數 (請說明活動可參與之人數規劃) 

串聯之 

活動效益 

(說明活動辦理後對自身部落發展文化品牌/教育傳承/文創產業/部落旅遊等，創造文化

傳承或創新價值之活動效益) 

期程規劃 (請以表格或甘特圖方式說明 2022/8-2022/10 月之工作期程、展期、活動之規劃) 

經費概算 (請以表格說明策展所需之經費使用，惟本案不支應「器材」、「設備」類之購置) 

 


